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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工资暂时性差异：

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王		骏	■

偿证明或遗产清偿证明，对于无法出具

资产清偿证明或者遗产清偿证明的，且

相关事项超过三年以上，或债权投资余

额在300万元以下，在出具相关证明以及

追索记录后，也可在税前扣除，国税发

[2009]88号文中并无此项规定。

3.股权投资损失确认。对于被投资

企业因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

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失踪

等而发生的股权投资损失，25号公告强

调应首先出具资产清偿证明或者遗产清

偿证明，但如果上述事项超过三年以上

且未能完成清算的，在出具被投资企业

相关证明以及不能清算的原因说明后，也

允许在税前扣除。国税发[2009]88号文曾

规定，对有确凿证据表明企业的股权投

资已形成损失时，应扣除按账面余额5%

计算的可收回金额。25号公告取消了此项

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6

号《关于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公告》，企业对外权益性投资所发生

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如果以后

又收回部分余额，根据财税[2009]57号

文，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

期的应纳税所得额。而将股权投资损失

扣除一定比例的可收回金额，实际上是将

以后年度的收回金额计入损失确认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额，这不符合财税[2009]57

号文精神。■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科学

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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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职工薪酬

是企业因为职工提供服务而支付或者放

弃的所有对价。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

服务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

关支出均应作为企业的资产成本或者期

间损益处理，在未支付之前确认为应付

职工薪酬（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包含诸

多项目，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职工工资、

奖金、津贴和补贴。为方便起见，不妨引

用企业会计制度中的称呼，仍将这部分

列入应付职工薪酬核算的职工工资、奖

金、津贴和补贴称为应付工资。

一、永久性差异：与递延所

得税无关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税法中对于合理的工资薪金是允许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但《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同时

规定，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

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

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

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这也就是说，对于特定国有企

业依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工资税前扣除的

定量标准，不妨沿用原内资企业所得税

法的概念仍称其为计税工资。税法如果

规定了税前扣除计税工资标准的，按照

会计准则规定计入成本费用支出的金额

超过规定计税工资标准部分，应进行纳

税调整。这部分需要纳税调整的超标工

资其实构成了会计标准与税法标准口径

上的永久性差异。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这种永久性

差异并非源于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不会构成任何所

得税会计意义上的暂时性差异，当然也

就不会涉及任何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例1：思威瑞特公司2010年12月计

入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的职工工资总额

为4	000万元，至2010年12月31日尚未

支付。假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当

期计入成本费用的4	000万元工资支出

中，可予税前扣除的合理部分为3	000万

元，其余部分被界定为不合理工资，不

得税前扣除。

很容易判断，这部分不合理的工资

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永久性差异，该项

应付工资2010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

为4	000万元。在这里我们暂时假定，税

法上认可合理部分的应付工资可以在当

期税前扣除，这部分合理的工资不会递

延到以后各期支付时税前扣除。而超标

的不合理工资，既不能在当期税前扣除，

也不能在以后期间税前扣除。因此，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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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工资2010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4	000万元-未来期间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

的金额0=4	 000万元。该项应付工资负

债的账面价值4	000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4	000万元相同，不形成暂时性差异。也就

是说，会计与税法口径之间的永久性差

异并不会构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的暂

时性差异。

二、暂时性差异：先提取后

发放工资的两种扣除命运

例2：思威瑞特公司2010年12月计

入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的职工工资总额

为4	000万元，至2010年12月31日尚未

支付。假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当

期计入成本费用的4	000万元工资支出

都属于合理的工资薪金。

在例1中，我们是假设计提的工资

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但是这种假设并

不完全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要求。一般来讲，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也认可权责发生制原则，但

是对于工资的扣除，税法却将其作为权

责发生制的例外，仅计提而没有实际发

放的工资是不允许在计提年度税前扣除

的。因此，在例2中，应付工资的账面价

值是4	000万元，但是由于税法并不认可

这4	000万元工资在2010年度税前扣除，

而是允许在其实际发放的年度扣除，这

就意味着这4	000万元的应付工资会在

2011年或以后年度实际发放时形成税法

意义上的可扣除项目。因此，该项应付工

资2010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础=账面

价值4	000万元-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4	000万元=0。这样，应付工资账面价值

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就形成了4	000万元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企业估计在

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企业就

可以确认1	000万元（4	000×25%）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对于这里分析的应付工

资的计税基础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推衍，

按照税法口径，税法对工资的扣除只认可

收付实现制，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应付工

资一说，在税法口径下，2010年12月31

日的应付工资只能是0，因此其计税基础

是0。而日后实际发放工资时可以抵扣发

放年度的所得，起着抵减未来应纳税所

得额的作用，因此构成会计与税法之间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我国也有部分地区的税务机关，为了

减轻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纳税调整的

烦恼，将工资的税前扣除口径做了有限调

整，比如，对汇算清缴年度计提但尚未发

放的应付工资只要在次年汇算清缴申报期

结束之前实际发放，就允许其在汇算清

缴年度（计提年度）税前扣除，而不必等

到实际发放年度再税前扣除。我们在此不

评判这种口径放宽的是与非，只是提醒相

关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与税法之间

的差异可能会有所改变。仍拿例2来进行

分析。该项应付工资的账面价值仍然是

4	000万元，这和税法口径的任何改变都没

有关系。但是随着税法口径的改变，如果

我们假设例2中的纳税企业在2011年1月

3日实际发放了全部4	000万元应付工资，

由于当地税务机关已经明确这部分工资可

以在2010年汇算清缴年度税前扣除，则

此时税法口径下的应付工资也是4	000万

元，也就是计税基础是4	000万元。我们

也可以套用负债计税基础的定义来计算，

该项应付工资2010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

础=账面价值4	000万元-未来期间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

的金额0=4	0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应

付工资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没有

差异，在不存在暂时性差异的情况下，当

然也就不需要讨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者

递延所得税负债了。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关注残

疾人工资加计扣除的所得税影响。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企业

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

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

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加计

扣除是一种税收优惠，但是并不会影响

对残疾人应付工资的计税基础。

例3：思威瑞特公司是一家福利企

业，2010 年12月计入资产成本和当期

损益的职工工资总额为4	000万元，至

2010年12月31日尚未支付。假定这部分

工资薪金符合支付残疾人工资加计扣除

10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当地税

务部门规定，只有实际发放的残疾人工

资才可以税前扣除和加计扣除。

此时，应付工资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呢？按照计税基础的定义来进行计算，

该项应付工资2010年12月31日的计税基

础=账面价值4	000万元-未来期间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

的金额4	000万元=0。这样，应付工资账

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就形成了4	000

万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企业估计

在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来利用这部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企

业就可以确认1	000万元（4	000×25%）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实际工作中会有人这

样理解，既然允许残疾人工资加计扣除

100%，那么未来支付残疾人工资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抵扣的金额其实是8	000万

元，因此应付工资2010年12月31日的计

税基础=账面价值4	000万元-未来期间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

抵扣的金额8	000万元=-4	000万元。这

样理解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计税基础和

账面价值都不会是负数，原因就在于，负

债的计税基础的实质是一项负债的账面

价值在未来偿付时不可以在税前抵扣的

金额，对于该应付残疾人工资4	000万元

而言，未来全部可以税前扣除，并不存在

任何不可以抵扣的部分。而对于加计扣

除的4	000万元而言，其本身并不包含在

4	000万元的账面价值之中，当然也就不

能作为计税基础来考虑了。■
（作者单位：中国转让定价服务联盟

思威瑞特联合〈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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